切    結    書

茲本人           經貴鎮（鄉）公所核准於__________攤販臨時集中場__________________ 攤位（地點）前營業，現今因身體不適（檢附醫療院所證明），該攤位擬由          繼續營業屬實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切結書。
此致

    設攤鎮（鄉）公所
立切結書人：
身分證字號：
住      址：
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
